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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社會處性別分析指引 
 

一、確認議題與問題 

(一)計畫或分析

名稱 

苗栗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少發展帳戶之

家戶性別分析 

(二)領域 

   (可複選) 

□ 權力、決策、影響力領域 

■ 就業、經濟、福利領域 

□ 教育、文化、媒體領域 

□人身安全、司法領域 

□健康、醫療、照顧領域 

□環境、能源、科技領域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

   

(三)問題、現況

或性別不平等情

形之描述 

    協助脫離貧窮是社會救助重要工作，自94年起脫貧即

納入社會救助法規範，各地方政府結合社會資源並評估服

務對象需求，辦理教育投資、就業自立、資產累積、社區

產業、社會參與等脫貧方案，期使經濟弱勢家庭脫離困境

積極自立。而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與社勞

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皆為目前各地方政府協助經濟弱勢族

群脫離貧窮的服務方案與措施。 

    衛生福利部於109 年 9 月份開始推動「低中低收入戶 

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實驗計畫」，改變過去單純轉介的就

業服務模式，改採社政與勞政同仁聯合評估並行服務的方

式，後續衛生福利部所推動的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更

將就業促進納入重要推動項目，自111年起擴大辦理社勞政

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，全台所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皆需

參與計畫。 

    而在經濟弱勢的女性就業議題上，研究資料顯示傳統

的性別角色分工及刻板印象，賦與女性較多的家庭照顧責

任，女性往往因性別因素遭受到社會制度的差別待遇，使

女性的經濟地位與經濟自足能力皆較男性低，一旦其成為

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時，常會較男性家戶更易陷入生活困

境或貧窮，導致貧窮女性化現象產生。另，自林桂碧老師

於聯合勸募協會網站-聯勸觀點分享「女性經濟自立的培力

與挑戰」文章提到，女性就業處境往往會因著經濟（總體

經濟、就業環境、家庭經濟及婦女個人人力資本）、個人

價值（個人對於家庭的概念、個人教育程度、個人性別角

色態度、個人人格特質及個人自我實現），以及環境結構

（社會中他人對婦女就業態度所形成的社會壓力，如各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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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結構的支持措施等）之不同而有所影響。女性選擇在

家或是就業的決定因素主要有二個層面：一是與個人因素

相關的家庭結構、經濟狀況、個人才能與興趣；二是與社

會支持因素有關的就業機會和價值。然而，一般女性在就

業市場已是障礙重重，對於缺少社會競爭力的弱勢家庭女

性而言，若是想要以就業達到經濟自立更是不易。 

(四) 融入性別觀點，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(至少分析1項統計指標，並請加上

複分類分析) 

統計指標分析

1：社勞政聯合

促進就業服務

人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

(1) 統計指標定義：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與其中為兒發

帳戶之家戶的人數、性別比。 

(2)時間數列資料：以112年至113年資料為時間序。 

文字說明 

    112年社勞政服務人數為35人，其中男性8人，佔23%，

女性27人，佔77%；113年社勞政服務人數54人，其中男性

20人，佔37%，女性34人，佔63%。自112年與113年社勞政

服務對象的人數與性別比來看，近2年有就業服務需求之女

性比例超過6成以上，顯示女性對於就業機會之需求高。 

    再進一步統計分析，以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

發帳戶之家戶的人數與比例來看，男性3人，比例16%；女

性16人，比例84%，顯示在兒發帳戶家戶中，有工作能力未

就業且有就業需求者以女性居多。而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

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的人數共8人，男性、女性皆為4

人，比例各佔50%，未有差異。由於113年度服務數據少，

不易進行更細部統計分析，但就112年至113年社勞政服務

對象的性別比及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家長之性

別比來看，顯示經濟弱勢戶中的女性對於投入就業市場的

需求高。另，因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統計數據僅有

112-113年近2年的服務人數，本項服務人數與性別比是否

有其他變化，須持續觀察，待累積未來幾年服務數據後，

再進行統計分析。 

圖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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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112年-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與其中為兒發家長的人數、性別比例表 

單位：人 

性別 男 女 

           服務對象 

   年度 
社勞政 兒發家長 社勞政 兒發家長 

112 8 3 27 16 

113 20 4 34 4 

 

圖1 112-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與其中為兒發家長之人數統計 

 

交叉分析 

性別統計指標之其他複分類，如行政區別、族別、職 

業別、年齡別、學歷別及生理特性別等。 

複分類1 複分類2 複分類3 複分類4 複分類5 
年齡別        

    近2年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家

戶之家長的年齡皆介於21歲至50歲間，112年服務對象中，

年齡介於31-40歲者，人數計10人，佔53%最高，其次是年

齡介於41-50歲者，人數計5人，佔26%，再次之為21-30歲

者，人數計4人，佔21%。(詳表2、圖2) 

    113年服務對象中，以年齡介於31-40歲者，人數計5

人，佔63%最高，其次是年齡介於41-50歲者，人數計2人，

佔25%，再次之為21-30歲者，人數計1人，佔12%。(詳表

3、圖3) 

複分類1圖表說明 

社勞政 兒發家長 社勞政 兒發家長

男 女

112年 8 3 27 16

113年 20 4 3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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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人數與性別統計表 

       單位：人 

年齡 21-30歲 31-40歲 41-50歲 51-60歲 60歲以上 

總計 4 10 5 0 0 

男 0 1 2 0 0 

女 4 9 3 0 0 

 

圖2 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分布圖 

 

表3 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人數與性別統計表 

      單位：人 

年齡 21-30歲 31-40歲 41-50歲 51-60歲 60歲以上 

總計 1 5 2 0 0 

男 1 2 1 0 0 

女 0 3 1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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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 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分布圖 

統計指標分析

2：服務對象投

入就業職場因

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

(1)統計指標定義：服務對象投入就業職場因素。 

(2)時間數列資料：以112年至113年資料為時間序。 

文字說明 

    脫貧社工針對服務對象投入職場的原因進行調查統計

(單位以人次計算)，112年服務19人中，因家庭經濟因素而

投入就業職場者計18人，佔服務數的比例達95%；因家庭照

顧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者計3人，佔服務數比例16%；113年

服務8人中，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者計8人，佔

服務數的比例達100%。(詳表4、圖4與圖5) 

    自上述統計資料呈現近2年的服務對象因家庭經濟因素

影響而投入就業職場的人數比例皆超過總服務數的9成以

上，顯示家庭經濟因素為影響兒發家戶投入就業職場的主

要因素。另，自112年資料顯示有3人(皆為女性)因家庭照

顧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，分析其中原因，家戶的家庭成員

為年長、身心障礙需他人協助照顧或家中年幼子女且家庭

未有其他照顧資源，而無法外出就業。家戶因連結照顧資

源或托育資源或其他因素而家庭照顧議題解決或消失，服

務對象才考慮投入就業職場。且兒發帳戶參與對象皆為未

滿18歲的兒童少年，仍需要家庭成員提供生活照顧與協

助，評估家庭照顧因素亦為影響家庭成員投入就業職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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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因素之一。 

圖表說明 

表4 個案投入就業職場因素統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次 

影響因素 家庭經濟 家庭照顧 

112 18 3 

113 7 0 

圖4 112年影響投入就業職場因素與個案性別統計 

 

圖5 113年影響投入就業職場因素與個案性別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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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確定預期成果 

(一)訴求 
低收/中低收入戶家庭成員，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有意投入

職場，其中女性卻容易因照顧而延後進入職場，待照顧

議題減輕後，女性亦已脫離職場已久，經驗、技能等無

法順利接軌等困境，透過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，結

合托育及安親補助、交通補助及資產累積措施，研擬針

對女性就業培力相關計畫，協助有工作能力未就業之家

庭成員排除就業障礙並提升就業意願。 

(二)達成目標之統 

計指標訂定 

預期目標為提升低收/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

參加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人數提升2%。 

社工於提供服務時，除了運用相關社勞政補助計畫，亦

可協助媒合社會福利資源及資訊(如托育、法律)的諮詢

與連結，進而強化家庭脫貧自立能力與社會參與度。 

(三)相關法規 社會救助法、就業服務法、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

辦法。 

三、 發展並選擇方案 

(一) 方案說明(至少須訂定 2 個以上的方案，並進行各項方案內容描述。 

方案3以上請加表續填) 

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

方案1 

運用社群媒體

宣導推播並由

專責社工提供

服務。 

透過社群推播本府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相關資訊，

但低收/中低收入戶對於此類資訊的理解程度較低，亦

不清楚相關的方案內容，故將藉由一戶一主責社工的服

務，提供案家正確完整的資訊，藉此鼓勵有就業需求的

家戶運用相關就業資源，亦可提升參與社勞政聯合促進

就業服務的人數。 

方案2 

持續辦理社勞

政聯合促進就

業服務計畫並

研擬針對女性 

相關培力計

畫。 

持續運用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，提供托育安親

費用補助、求職交通補助、就業資產累積方案，並視家

戶的需求，協助連結長照、托育資源等，針對脫離職場

已久的女性，研擬針對女性就業培力相關計畫，促使服

務對象得進入職場並穩定就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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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分析並提出意見 

(一)分析比較 

方案名稱 
社群媒體推播與專責社工

服務。 

提供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

畫，並研擬女性就業培力相關計

畫。 

預期效益 

透過社群推播本府就業促

進服務資訊，但低收/中

低收入戶理解較弱，不清

楚方案內容，藉由一戶一

主責社工提供完整資訊，

鼓勵有就業需求的家戶運

用就業資源，提升參加社

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人

數2%。 

持續推動社勞政就業服務計畫，

提供相關補助及就業資產累積方

案，並依家戶需求連結長照、托

育資源。針對長期離開職場的女

性，研擬女性就業培力計畫，促

進穩定就業。 

(二)方案之選定：同時選擇方案1、方案2並行實施。 

(三)方案(計畫)類型與預決算數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

年度 112年 113年 114年 

預算數 292,500 160,000 100,000 

決算數(執行數)  36,000  93,000  57,000 

五、執行決策之溝通 

(一)涉及層級 

(可複選) 

1. □僅本機關 2. ■ 涉及其他機關 

□涉及中央 

□涉及縣市 

■涉及跨局處業務 

□涉及跨科室業務 

□涉及公所業務 

(二)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

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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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評估與監督 

(一) 計畫執行機關 社會處 

(二)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/科

室 

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

(三)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(四)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

 1.會議情形  

2.會議決議重點  

3.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

間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

 

 


